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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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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

捐赠票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行为，加强公益事业捐赠收入财务监督管理，促进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事业的发展，根据财政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以下简称捐赠票据），是指公益性社会团体按照自愿、无偿原则，依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
第三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是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款项税前扣除的有效凭证。包括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章  捐赠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四条 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监制章、票据代码、票据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交款人、校验码、开票日期、二维码、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单位、数量、标准、金额（元）、金额合计（大写）/（小写）、备注、其他信息、收款单位（章）、复核人、收款人等。捐赠票据名称为：广东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
    第五条  基金会按照自愿和无偿原则依法接受捐赠的，应当开具捐赠票据。
    第六条  基金会收到捐赠后，应遵循以下规定：
（一）接受现金捐赠，收取的现金应及时开具捐赠票据。
（二）接受非现金损赠，应当在实际收到并确认公允价值后开具捐赠票据。
（三）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捐赠票据的，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第七条  下列行为，不得作为捐赠收入，且不得开具捐赠票据：
（一）集资、摊派、筹资、赞助等行为；
（二）以捐赠名义接受财物并与出资人利益相关的；
（三）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
（四）收取除捐赠以外的收入，应使用其他相应财政票据的；
（五）按照税收制度规定应使用税务发票的；
（六）受赠财产未经基金会验收确认，由捐赠人直接转移给受助人或其他第三方的；
（七）接受的捐赠不具有公益性的；
（八）基金会形成的交换交易收入；
（九）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捐赠票据的领购
第八条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由基金会财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向深圳市财政局申领。
第四章  捐赠票据的使用与保管
第九条  基金会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财政部门的要求开具捐赠票据。
第十条  基金会接受货币（包括外币）捐赠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填开捐赠票据。
第十一条  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时，应按其公允价值填开捐赠票据。
第十二条  因业务需要开具发票的，需经手人填写《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开票申请单》，出具与发票内容一致的捐款协议书，并由基金会财务相关负责人、秘书长根据协议内容签字认可，然后凭借以上手续开具捐赠发票。
第十三条  基金会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销毁、涂改捐赠票据，不得将捐赠票据与其他财政票据、税务发票互相串用。
第十四条  基金会财务部门设置管理台账，由专人负责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登记与保管，并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捐赠票据的领购、使用、作废、结存以及接受捐赠和捐赠收入使用情况。
第十五条 基金会应当妥善保管己开具的捐赠票据，票据电子版保存期限为5年。
第十六条  在基金会撤销、改组、合并时，或在办理《财政票据领购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时，应对基金会己使用的捐赠票据存根及尚未使用的捐赠票据登记造册，并交送财政部门统一核销、过户或销毁。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基金会应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深圳市清晨泰阳慈善基金会负责解释。本制度经2024 年10月21日第三届第四次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借出票据申请单

	申请时间：
	
	合同号：
	

	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是否首次开票
	□是   □否

	相关材料
	□合同     □支票或到款证明             □其他

	单位名称
	
	税号
	

	单位地址及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开票内容
	
	开票金额
	

	发票是否邮寄
	□是（需填写快递单）   □否
	备注
	

	审批：             财务：              部门：             申请人：


[image: image3.png]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37号华润城华润置地大厦（一期）3栋西塔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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